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

廣播電視學系「書面審查準備指引」 

■ 評分審查項目： 

修課紀錄(B.高中(職)在校成績證明)、多元表現(E.競賽成果(或特殊表現)證明、F.社團參與證明)、學習歷程自述(N.自傳)  

■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 

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

修課紀錄(B) 一、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參考班排名或類組排名。 高中(職)在校成績證明 

多元表現(E、F) 一、能陳述參與活動具體表現事蹟，並提出相關學習

經驗;或具創意的個人影音作品集。 

相關領域表現與成就證明 

1. 參與活動(或特殊表現)具體表現事蹟 

 參加各項活動具體說明或具個人影音作品集。 

2. 社團參與或其他特殊表現 

 參加各項社團或擔任社團幹部等證明，或其他特殊表現證明，並提供

具體說明。 

學習歷程自述

(N)  

一、於自傳及學習歷程能展現對傳播相關議題之興

趣、經驗及陳述。 

自傳 

 與本系相關議題之興趣、經驗及陳述。 

 


